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楊馬信    住金門縣○○鎮○○路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李沃實律師

上  訴  人  楊  鎧 

            楊忠偉 

0000000000000000

            楊懷智 

            楊懷慶 

            楊懷璽 

            楊月雲 

            楊月招 

            陳志堅 

            陳志強 

            陳惠玲 

            陳巧泠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 人  楊懷仁 

訴訟代理人  郭浩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

月2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楊馬信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被上訴人備位之訴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其訴

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楊馬信提

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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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楊鎧以次11人，爰將之併列為

上訴人，合先敘明。

　㈡除楊馬信以外之上訴人楊鎧等11人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准被

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金門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民國104年7月24

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作

成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表明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

為伊（即楊操之長孫）所有，並履向親族傳達贈與伊長孫田

之意，復於102年10、11月間，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交予

訴外人即伊母許麗芬轉交伊，且交待盡快辦理過戶。伊返回

金門探望楊操時，楊操亦多次（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

同年2月1日期間）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催促盡快辦理

過戶，經伊允諾受贈，雙方就系爭土地確成立贈與契約，但

伊因念及家族人多口雜，為免撕裂家族情感，致迄未辦理系

爭土地過戶等情，爰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

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

分，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楊馬信以：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贈與」部分，為傳

統習俗祭祀繼承或身分繼承之產物，違背現行財產繼承及代

位繼承之規定，違反強制規定及背於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楊操生前只有長孫田贈與意思，並無一般贈與意思，不適用

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被上訴人於楊操逝

世近8年才起訴，其於二審始聲請傳訊親屬證人許麗芬、江

美娟之證言及上訴人楊忠偉之陳述，均不足採。又系爭遺囑

原本失蹤，且楊操有多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經驗，但卻未交

付被上訴人辦理登記必備之印鑑證明書及印鑑，足證楊操已

知悉贈與長孫田將引起重大家庭糾紛，或其長子楊媽輝（即

被上訴人之父）拒絕繼承長孫田將無法達成再傳給被上訴人

之目的。況楊媽輝為免兄弟失和，曾向楊操明確表示拒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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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長孫田，後再由被上訴人繼承之事，益證被上訴人與楊

操間贈與契約不存在。或由楊操在過世前，都沒有去辦土地

過戶手續，且未處理系爭遺囑蓋章問題，可見其有撤銷贈與

之意思。再者，系爭土地價值高達1千萬元以上，倘被上訴

人取得系爭土地，對其餘男系、女系繼承人均不公平，違反

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原則，且被上訴人在96年楊媽輝過世、10

4年楊操過世，及105年伊委託代書辦理楊操遺產公同共有繼

承登記前通知開會，均未曾提過或主張長孫田事，其數年後

忽然主張，亦有權利濫用應失權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四、上訴人楊鎧以次11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除陳志堅、

陳志強、陳惠玲、陳巧泠等4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外，其餘上訴人據先前於原審或本院準備程序或所提書狀，

其中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述與楊馬信之陳述相同；楊忠

偉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

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大嫂許麗芬，要被上訴人去

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亦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

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語。楊懷智、

楊懷慶、楊懷璽則具狀陳稱：伊等從小即知祖父楊操要贈與

被上訴人長孫田之事，楊媽輝生前未曾拒絕或反對被上訴人

受贈長孫田，且自始至終均交待被上訴人要長孫承重，承擔

起家族責任等詞。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104年7

月26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

日簽立系爭遺囑，記載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即被

上訴人）所有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繼

承系統表及系爭遺囑影本為證，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主張楊操於生前多次（最近1次為103年1月27日至

同年0月0日間）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經伊允受

之事實，為上訴人楊馬信、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否認。

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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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楊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系爭遺囑，其第5點記載：系爭土

地所有權全部，該筆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

由長子繼承等語，有該遺囑影本為證(原審卷一第25頁)，並

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雖該遺囑為代筆遺囑，因其中見證

人歐陽慈勤乃楊操之配偶，為作成遺囑時最優先順序之繼承

人，且僅於遺囑上蓋章而未簽名，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第

1198條規定，欠缺法定要件而不具遺囑之法律效力，但足證

楊操確實認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有使被上訴人單獨取得其

所有權之意思。至該遺囑先稱：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

長孫楊懷仁所有」，又稱「由長子繼承」，前後語意雖似矛

盾。惟參以系爭遺囑第7點記載：「金城鎮城段911-5、911-

6、911-7、912-5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與他人合建所分得

房屋)，以贈與及變更起造人方式分配予四個兒子人，每人

分配一戶。…。該土地房屋贈與四個兒子所衍生之稅金及費

用皆由所得人自行負擔，同時每人各應給予立遺囑人新台幣

壹佰萬元整，作為其與配偶之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

用。」等詞，其內容係楊操生前將該部分財產以贈與方式分

配給4名兒子，同時要求每名兒子應給付100萬元，供其夫妻

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而非就死後遺產為分配。且

被上訴人主張該部分合建房屋土地分配4名兒子，已於94年

間完成，與楊馬信陳述大致相符(原審卷一第291頁)，其餘

上訴人亦無異詞。可見楊操之真意，實重在系爭土地為「長

孫田」，應由長孫即被上訴人取得其所有權，非謂須先由其

長子楊媽輝繼承，於楊媽輝死後再由被上訴人單獨繼承之

意。準此，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定為長孫田，意欲使長

孫即被上訴人無償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實甚為顯然。則楊

操在簽立系爭遺囑之後，當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

孫田，並將該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乙情，即屬合於一般常情。

　⒉證人許麗芬（被上訴人之母）於本院證稱：楊媽輝（96年11

月22日）過世後，楊操曾拿1張地契（指所有權狀）給伊收

起來，說這塊地（即系爭土地）是長孫田，交被上訴人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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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一辦，辦理手續時如有缺什麼證件再去找他拿，當時上訴

人楊忠偉在場；伊隔天就打電話給被上訴人說這件事，被上

訴人農曆過年回來金門時，伊把權狀交給被上訴人；楊操在

交付權狀後至過世前，均未聽過楊操要回權狀或表示不要贈

與被上訴人；楊媽輝生前對於長孫田有意見，意思是認應該

將權狀直接交給被上訴人，而不是交給伊，這樣比較好等語

(本院卷第150-153頁)。證人江美娟（被上訴人配偶）亦證

述：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祖父楊操，

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期間，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去

探望祖父楊操時，楊操有說長孫田的地契（指所有權狀）已

經給你媽媽，要被上訴人快去辦過戶；祖父過世前，每次去

看他，都會催促趕快去辦過戶等情(同上卷第155-157頁)，

並提出電子機票收據4張參證（同卷第93頁）。證人許麗

芬、江美娟雖分別為被上訴人之母及配偶，與被上訴人有至

親屬或配偶關係，但其證言內容並無不合常情之瑕疵，上訴

人楊忠偉亦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

日，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許麗芬，說要被

上訴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曾聽楊操說之

前租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詞(同

上卷第146-147頁)；系爭土地（84年重測前為北一劃段177

地號）之舊所有權狀〔重測斯時，地政機關並未繕發重測後

土地權利書狀，係105年楊馬信辦理繼承登記時始核發新土

地權狀，參金門縣地政局113年1月17日函及檢附之舊土地登

記簿謄本及土地權狀發放管理資料影本，同上卷第207-223

頁〕，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復有其庭提該權狀正本經本

院彩色影印附卷為證(同卷第148、161頁)；暨與楊操早先即

以系爭遺囑明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意欲使被上訴人無

償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之旨，並無違背，足認許麗

芬、江美娟前開證言，並非虛偽，自堪值採信。上訴人徒以

許麗芬、江美娟與被上訴人有上開親屬關係，且在楊操死亡

近8年才起訴，及於第二審始聲請傳訊，並謂楊忠偉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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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科，抗辯彼等之證言或陳述皆不可信，尚非可取。綜

上，依證人許麗芬、江美絹之證述及楊忠信之陳述，可知楊

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之意思，對照系爭土地

之舊土地權狀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及楊操之代筆遺囑

中，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應為被上訴人所有等情觀之，

堪認被上訴人主張楊操生前（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2

月1日間，當面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經伊允受等

語，與實情相符，應足採憑，其雙方就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

表示合致，贈與契約即已成立。

　⒊上訴人雖抗辯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部分，違反現行財產繼承

及代位繼承規定，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為無效，且不

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云云。惟系爭遺

囑雖欠缺遺囑之法律上效力，但可佐證楊操確有將系爭土地

視為長孫田，有使其長孫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贈與意思，

此與該無效之遺囑是否轉換為一般贈與之效力者無關。另於

楊媽輝96年過世後，楊操始將系爭土地權狀交給被上訴人，

並向被上訴人表示贈與系爭土地，亦與楊媽輝是否於楊操作

成系爭遺囑後，曾說這樣會害兄弟吵架乙節，應屬無涉。又

系爭土地在楊操生前均未辦畢過戶給被上訴人，與楊操與被

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贈與契約無關，無從以楊操生

前未將該土地過戶給被上訴人，或未同時交付被上訴人印鑑

證明或印鑑章，反推渠等間之贈與契約不存在，或楊操已向

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至楊操於生前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

贈與長孫，乃其財產管理處分權之自由行使，倘因此造成其

繼承人可分得之積極財產減少，亦與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

則無關。

　⒋另權利失效應以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

義務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權利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

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對義務人之行為有應加以保護之

情形，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權利人如對之行使權利，有違

誠信原則，始足當之。被上訴人在楊操過世後，楊馬信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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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書辦理繼承登記以前，未曾極力或起訴主張楊操贈與長孫

田之事，而於數年後才主張，僅係單純權利之暫未行使，尚

難反面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不行使其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

致上訴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被上訴人將不再行使其權

利，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有何應加以保護之情事

可言。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楊媽輝、楊操過世及楊馬信通

知辦理繼承登記前主張長孫田之事，抗辯被上訴人為權利濫

用應失權云云，亦屬無據。

　⒌據此，被上訴人主張被繼承人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

之期間，向其表示贈與系爭土地，經伊允受，雙方成立贈與

契約之事實，堪認定屬實。

六、綜上所述，被繼承人楊操生前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成立贈

與契約，因該贈與契約所生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務，於

楊操死亡後，依法由其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之。被上訴人依

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伊，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

勝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

部分為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經審酌於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贅詞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

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3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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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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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楊馬信    住金門縣○○鎮○○路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李沃實律師
上  訴  人  楊  鎧  
            楊忠偉  


            楊懷智  
            楊懷慶  
            楊懷璽  
            楊月雲  
            楊月招  
            陳志堅  
            陳志強  
            陳惠玲  
            陳巧泠  


被 上訴 人  楊懷仁  
訴訟代理人  郭浩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2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楊馬信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被上訴人備位之訴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楊馬信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楊鎧以次11人，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㈡除楊馬信以外之上訴人楊鎧等11人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准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金門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民國104年7月24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表明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伊（即楊操之長孫）所有，並履向親族傳達贈與伊長孫田之意，復於102年10、11月間，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交予訴外人即伊母許麗芬轉交伊，且交待盡快辦理過戶。伊返回金門探望楊操時，楊操亦多次（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同年2月1日期間）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催促盡快辦理過戶，經伊允諾受贈，雙方就系爭土地確成立贈與契約，但伊因念及家族人多口雜，為免撕裂家族情感，致迄未辦理系爭土地過戶等情，爰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楊馬信以：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贈與」部分，為傳統習俗祭祀繼承或身分繼承之產物，違背現行財產繼承及代位繼承之規定，違反強制規定及背於善良風俗，應屬無效。楊操生前只有長孫田贈與意思，並無一般贈與意思，不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被上訴人於楊操逝世近8年才起訴，其於二審始聲請傳訊親屬證人許麗芬、江美娟之證言及上訴人楊忠偉之陳述，均不足採。又系爭遺囑原本失蹤，且楊操有多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經驗，但卻未交付被上訴人辦理登記必備之印鑑證明書及印鑑，足證楊操已知悉贈與長孫田將引起重大家庭糾紛，或其長子楊媽輝（即被上訴人之父）拒絕繼承長孫田將無法達成再傳給被上訴人之目的。況楊媽輝為免兄弟失和，曾向楊操明確表示拒絕先繼承長孫田，後再由被上訴人繼承之事，益證被上訴人與楊操間贈與契約不存在。或由楊操在過世前，都沒有去辦土地過戶手續，且未處理系爭遺囑蓋章問題，可見其有撤銷贈與之意思。再者，系爭土地價值高達1千萬元以上，倘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對其餘男系、女系繼承人均不公平，違反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原則，且被上訴人在96年楊媽輝過世、104年楊操過世，及105年伊委託代書辦理楊操遺產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前通知開會，均未曾提過或主張長孫田事，其數年後忽然主張，亦有權利濫用應失權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四、上訴人楊鎧以次11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除陳志堅、陳志強、陳惠玲、陳巧泠等4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外，其餘上訴人據先前於原審或本院準備程序或所提書狀，其中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述與楊馬信之陳述相同；楊忠偉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大嫂許麗芬，要被上訴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亦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語。楊懷智、楊懷慶、楊懷璽則具狀陳稱：伊等從小即知祖父楊操要贈與被上訴人長孫田之事，楊媽輝生前未曾拒絕或反對被上訴人受贈長孫田，且自始至終均交待被上訴人要長孫承重，承擔起家族責任等詞。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104年7月26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簽立系爭遺囑，記載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即被上訴人）所有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繼承系統表及系爭遺囑影本為證，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主張楊操於生前多次（最近1次為103年1月27日至同年0月0日間）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經伊允受之事實，為上訴人楊馬信、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否認。經查：
　⒈楊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系爭遺囑，其第5點記載：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該筆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由長子繼承等語，有該遺囑影本為證(原審卷一第25頁)，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雖該遺囑為代筆遺囑，因其中見證人歐陽慈勤乃楊操之配偶，為作成遺囑時最優先順序之繼承人，且僅於遺囑上蓋章而未簽名，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第1198條規定，欠缺法定要件而不具遺囑之法律效力，但足證楊操確實認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有使被上訴人單獨取得其所有權之意思。至該遺囑先稱：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又稱「由長子繼承」，前後語意雖似矛盾。惟參以系爭遺囑第7點記載：「金城鎮城段911-5、911-6、911-7、912-5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與他人合建所分得房屋)，以贈與及變更起造人方式分配予四個兒子人，每人分配一戶。…。該土地房屋贈與四個兒子所衍生之稅金及費用皆由所得人自行負擔，同時每人各應給予立遺囑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作為其與配偶之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等詞，其內容係楊操生前將該部分財產以贈與方式分配給4名兒子，同時要求每名兒子應給付100萬元，供其夫妻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而非就死後遺產為分配。且被上訴人主張該部分合建房屋土地分配4名兒子，已於94年間完成，與楊馬信陳述大致相符(原審卷一第291頁)，其餘上訴人亦無異詞。可見楊操之真意，實重在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由長孫即被上訴人取得其所有權，非謂須先由其長子楊媽輝繼承，於楊媽輝死後再由被上訴人單獨繼承之意。準此，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定為長孫田，意欲使長孫即被上訴人無償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實甚為顯然。則楊操在簽立系爭遺囑之後，當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將該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乙情，即屬合於一般常情。
　⒉證人許麗芬（被上訴人之母）於本院證稱：楊媽輝（96年11月22日）過世後，楊操曾拿1張地契（指所有權狀）給伊收起來，說這塊地（即系爭土地）是長孫田，交被上訴人拿去辦一辦，辦理手續時如有缺什麼證件再去找他拿，當時上訴人楊忠偉在場；伊隔天就打電話給被上訴人說這件事，被上訴人農曆過年回來金門時，伊把權狀交給被上訴人；楊操在交付權狀後至過世前，均未聽過楊操要回權狀或表示不要贈與被上訴人；楊媽輝生前對於長孫田有意見，意思是認應該將權狀直接交給被上訴人，而不是交給伊，這樣比較好等語(本院卷第150-153頁)。證人江美娟（被上訴人配偶）亦證述：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祖父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期間，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去探望祖父楊操時，楊操有說長孫田的地契（指所有權狀）已經給你媽媽，要被上訴人快去辦過戶；祖父過世前，每次去看他，都會催促趕快去辦過戶等情(同上卷第155-157頁)，並提出電子機票收據4張參證（同卷第93頁）。證人許麗芬、江美娟雖分別為被上訴人之母及配偶，與被上訴人有至親屬或配偶關係，但其證言內容並無不合常情之瑕疵，上訴人楊忠偉亦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許麗芬，說要被上訴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詞(同上卷第146-147頁)；系爭土地（84年重測前為北一劃段177地號）之舊所有權狀〔重測斯時，地政機關並未繕發重測後土地權利書狀，係105年楊馬信辦理繼承登記時始核發新土地權狀，參金門縣地政局113年1月17日函及檢附之舊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土地權狀發放管理資料影本，同上卷第207-223頁〕，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復有其庭提該權狀正本經本院彩色影印附卷為證(同卷第148、161頁)；暨與楊操早先即以系爭遺囑明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意欲使被上訴人無償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之旨，並無違背，足認許麗芬、江美娟前開證言，並非虛偽，自堪值採信。上訴人徒以許麗芬、江美娟與被上訴人有上開親屬關係，且在楊操死亡近8年才起訴，及於第二審始聲請傳訊，並謂楊忠偉多年前有前科，抗辯彼等之證言或陳述皆不可信，尚非可取。綜上，依證人許麗芬、江美絹之證述及楊忠信之陳述，可知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之意思，對照系爭土地之舊土地權狀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及楊操之代筆遺囑中，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應為被上訴人所有等情觀之，堪認被上訴人主張楊操生前（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間，當面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經伊允受等語，與實情相符，應足採憑，其雙方就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贈與契約即已成立。
　⒊上訴人雖抗辯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部分，違反現行財產繼承及代位繼承規定，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為無效，且不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云云。惟系爭遺囑雖欠缺遺囑之法律上效力，但可佐證楊操確有將系爭土地視為長孫田，有使其長孫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贈與意思，此與該無效之遺囑是否轉換為一般贈與之效力者無關。另於楊媽輝96年過世後，楊操始將系爭土地權狀交給被上訴人，並向被上訴人表示贈與系爭土地，亦與楊媽輝是否於楊操作成系爭遺囑後，曾說這樣會害兄弟吵架乙節，應屬無涉。又系爭土地在楊操生前均未辦畢過戶給被上訴人，與楊操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贈與契約無關，無從以楊操生前未將該土地過戶給被上訴人，或未同時交付被上訴人印鑑證明或印鑑章，反推渠等間之贈與契約不存在，或楊操已向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至楊操於生前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贈與長孫，乃其財產管理處分權之自由行使，倘因此造成其繼承人可分得之積極財產減少，亦與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無關。
　⒋另權利失效應以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義務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權利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對義務人之行為有應加以保護之情形，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權利人如對之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始足當之。被上訴人在楊操過世後，楊馬信委託代書辦理繼承登記以前，未曾極力或起訴主張楊操贈與長孫田之事，而於數年後才主張，僅係單純權利之暫未行使，尚難反面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不行使其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上訴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被上訴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有何應加以保護之情事可言。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楊媽輝、楊操過世及楊馬信通知辦理繼承登記前主張長孫田之事，抗辯被上訴人為權利濫用應失權云云，亦屬無據。
　⒌據此，被上訴人主張被繼承人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之期間，向其表示贈與系爭土地，經伊允受，雙方成立贈與契約之事實，堪認定屬實。
六、綜上所述，被繼承人楊操生前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因該贈與契約所生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務，於楊操死亡後，依法由其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之。被上訴人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為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經審酌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贅詞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楊馬信    住金門縣○○鎮○○路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李沃實律師
上  訴  人  楊  鎧  
            楊忠偉  

            楊懷智  
            楊懷慶  
            楊懷璽  
            楊月雲  
            楊月招  
            陳志堅  
            陳志強  
            陳惠玲  
            陳巧泠  

被 上訴 人  楊懷仁  
訴訟代理人  郭浩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
月2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楊馬信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被上訴人備位之訴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其訴
    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楊馬信提
    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
    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楊鎧以次11人，爰將之併列為
    上訴人，合先敘明。
　㈡除楊馬信以外之上訴人楊鎧等11人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准被
    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金門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民國104年7月24日死
    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代
    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表明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伊
    （即楊操之長孫）所有，並履向親族傳達贈與伊長孫田之意
    ，復於102年10、11月間，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交予訴外
    人即伊母許麗芬轉交伊，且交待盡快辦理過戶。伊返回金門
    探望楊操時，楊操亦多次（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同年2
    月1日期間）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催促盡快辦理過戶
    ，經伊允諾受贈，雙方就系爭土地確成立贈與契約，但伊因
    念及家族人多口雜，為免撕裂家族情感，致迄未辦理系爭土
    地過戶等情，爰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
    予贅述)。
三、上訴人楊馬信以：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贈與」部分，為傳
    統習俗祭祀繼承或身分繼承之產物，違背現行財產繼承及代
    位繼承之規定，違反強制規定及背於善良風俗，應屬無效。
    楊操生前只有長孫田贈與意思，並無一般贈與意思，不適用
    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被上訴人於楊操逝
    世近8年才起訴，其於二審始聲請傳訊親屬證人許麗芬、江
    美娟之證言及上訴人楊忠偉之陳述，均不足採。又系爭遺囑
    原本失蹤，且楊操有多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經驗，但卻未交
    付被上訴人辦理登記必備之印鑑證明書及印鑑，足證楊操已
    知悉贈與長孫田將引起重大家庭糾紛，或其長子楊媽輝（即
    被上訴人之父）拒絕繼承長孫田將無法達成再傳給被上訴人
    之目的。況楊媽輝為免兄弟失和，曾向楊操明確表示拒絕先
    繼承長孫田，後再由被上訴人繼承之事，益證被上訴人與楊
    操間贈與契約不存在。或由楊操在過世前，都沒有去辦土地
    過戶手續，且未處理系爭遺囑蓋章問題，可見其有撤銷贈與
    之意思。再者，系爭土地價值高達1千萬元以上，倘被上訴
    人取得系爭土地，對其餘男系、女系繼承人均不公平，違反
    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原則，且被上訴人在96年楊媽輝過世、10
    4年楊操過世，及105年伊委託代書辦理楊操遺產公同共有繼
    承登記前通知開會，均未曾提過或主張長孫田事，其數年後
    忽然主張，亦有權利濫用應失權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四、上訴人楊鎧以次11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除陳志堅、
    陳志強、陳惠玲、陳巧泠等4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外，其餘上訴人據先前於原審或本院準備程序或所提書狀，
    其中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述與楊馬信之陳述相同；楊忠
    偉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
    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大嫂許麗芬，要被上訴人去
    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亦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
    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語。楊懷智、
    楊懷慶、楊懷璽則具狀陳稱：伊等從小即知祖父楊操要贈與
    被上訴人長孫田之事，楊媽輝生前未曾拒絕或反對被上訴人
    受贈長孫田，且自始至終均交待被上訴人要長孫承重，承擔
    起家族責任等詞。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104年7
    月26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
    日簽立系爭遺囑，記載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即被
    上訴人）所有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繼
    承系統表及系爭遺囑影本為證，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主張楊操於生前多次（最近1次為103年1月27日至同
    年0月0日間）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經伊允受之
    事實，為上訴人楊馬信、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否認。經
    查：
　⒈楊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系爭遺囑，其第5點記載：系爭土
    地所有權全部，該筆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
    由長子繼承等語，有該遺囑影本為證(原審卷一第25頁)，並
    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雖該遺囑為代筆遺囑，因其中見證
    人歐陽慈勤乃楊操之配偶，為作成遺囑時最優先順序之繼承
    人，且僅於遺囑上蓋章而未簽名，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第
    1198條規定，欠缺法定要件而不具遺囑之法律效力，但足證
    楊操確實認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有使被上訴人單獨取得其
    所有權之意思。至該遺囑先稱：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
    長孫楊懷仁所有」，又稱「由長子繼承」，前後語意雖似矛
    盾。惟參以系爭遺囑第7點記載：「金城鎮城段911-5、911-
    6、911-7、912-5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與他人合建所分得
    房屋)，以贈與及變更起造人方式分配予四個兒子人，每人
    分配一戶。…。該土地房屋贈與四個兒子所衍生之稅金及費
    用皆由所得人自行負擔，同時每人各應給予立遺囑人新台幣
    壹佰萬元整，作為其與配偶之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
    。」等詞，其內容係楊操生前將該部分財產以贈與方式分配
    給4名兒子，同時要求每名兒子應給付100萬元，供其夫妻生
    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而非就死後遺產為分配。且被
    上訴人主張該部分合建房屋土地分配4名兒子，已於94年間
    完成，與楊馬信陳述大致相符(原審卷一第291頁)，其餘上
    訴人亦無異詞。可見楊操之真意，實重在系爭土地為「長孫
    田」，應由長孫即被上訴人取得其所有權，非謂須先由其長
    子楊媽輝繼承，於楊媽輝死後再由被上訴人單獨繼承之意。
    準此，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定為長孫田，意欲使長孫即
    被上訴人無償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實甚為顯然。則楊操在
    簽立系爭遺囑之後，當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
    ，並將該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乙情，即屬合於一般常情。
　⒉證人許麗芬（被上訴人之母）於本院證稱：楊媽輝（96年11
    月22日）過世後，楊操曾拿1張地契（指所有權狀）給伊收
    起來，說這塊地（即系爭土地）是長孫田，交被上訴人拿去
    辦一辦，辦理手續時如有缺什麼證件再去找他拿，當時上訴
    人楊忠偉在場；伊隔天就打電話給被上訴人說這件事，被上
    訴人農曆過年回來金門時，伊把權狀交給被上訴人；楊操在
    交付權狀後至過世前，均未聽過楊操要回權狀或表示不要贈
    與被上訴人；楊媽輝生前對於長孫田有意見，意思是認應該
    將權狀直接交給被上訴人，而不是交給伊，這樣比較好等語
    (本院卷第150-153頁)。證人江美娟（被上訴人配偶）亦證
    述：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祖父楊操，
    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期間，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去
    探望祖父楊操時，楊操有說長孫田的地契（指所有權狀）已
    經給你媽媽，要被上訴人快去辦過戶；祖父過世前，每次去
    看他，都會催促趕快去辦過戶等情(同上卷第155-157頁)，
    並提出電子機票收據4張參證（同卷第93頁）。證人許麗芬
    、江美娟雖分別為被上訴人之母及配偶，與被上訴人有至親
    屬或配偶關係，但其證言內容並無不合常情之瑕疵，上訴人
    楊忠偉亦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
    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許麗芬，說要被上訴
    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曾聽楊操說之前租
    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詞(同上卷
    第146-147頁)；系爭土地（84年重測前為北一劃段177地號
    ）之舊所有權狀〔重測斯時，地政機關並未繕發重測後土地
    權利書狀，係105年楊馬信辦理繼承登記時始核發新土地權
    狀，參金門縣地政局113年1月17日函及檢附之舊土地登記簿
    謄本及土地權狀發放管理資料影本，同上卷第207-223頁〕，
    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復有其庭提該權狀正本經本院彩色
    影印附卷為證(同卷第148、161頁)；暨與楊操早先即以系爭
    遺囑明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意欲使被上訴人無償單獨
    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之旨，並無違背，足認許麗芬、江美
    娟前開證言，並非虛偽，自堪值採信。上訴人徒以許麗芬、
    江美娟與被上訴人有上開親屬關係，且在楊操死亡近8年才
    起訴，及於第二審始聲請傳訊，並謂楊忠偉多年前有前科，
    抗辯彼等之證言或陳述皆不可信，尚非可取。綜上，依證人
    許麗芬、江美絹之證述及楊忠信之陳述，可知楊操生前確有
    將系爭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之意思，對照系爭土地之舊土地權
    狀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及楊操之代筆遺囑中，載有系爭
    土地所有權全部應為被上訴人所有等情觀之，堪認被上訴人
    主張楊操生前（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間，當
    面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經伊允受等語，與實情相
    符，應足採憑，其雙方就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贈
    與契約即已成立。
　⒊上訴人雖抗辯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部分，違反現行財產繼承
    及代位繼承規定，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為無效，且不
    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云云。惟系爭遺
    囑雖欠缺遺囑之法律上效力，但可佐證楊操確有將系爭土地
    視為長孫田，有使其長孫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贈與意思，
    此與該無效之遺囑是否轉換為一般贈與之效力者無關。另於
    楊媽輝96年過世後，楊操始將系爭土地權狀交給被上訴人，
    並向被上訴人表示贈與系爭土地，亦與楊媽輝是否於楊操作
    成系爭遺囑後，曾說這樣會害兄弟吵架乙節，應屬無涉。又
    系爭土地在楊操生前均未辦畢過戶給被上訴人，與楊操與被
    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贈與契約無關，無從以楊操生
    前未將該土地過戶給被上訴人，或未同時交付被上訴人印鑑
    證明或印鑑章，反推渠等間之贈與契約不存在，或楊操已向
    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至楊操於生前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
    贈與長孫，乃其財產管理處分權之自由行使，倘因此造成其
    繼承人可分得之積極財產減少，亦與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
    則無關。
　⒋另權利失效應以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
    義務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權利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
    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對義務人之行為有應加以保護之
    情形，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權利人如對之行使權利，有違
    誠信原則，始足當之。被上訴人在楊操過世後，楊馬信委託
    代書辦理繼承登記以前，未曾極力或起訴主張楊操贈與長孫
    田之事，而於數年後才主張，僅係單純權利之暫未行使，尚
    難反面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不行使其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
    致上訴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被上訴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
    ，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有何應加以保護之情事可
    言。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楊媽輝、楊操過世及楊馬信通知
    辦理繼承登記前主張長孫田之事，抗辯被上訴人為權利濫用
    應失權云云，亦屬無據。
　⒌據此，被上訴人主張被繼承人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
    之期間，向其表示贈與系爭土地，經伊允受，雙方成立贈與
    契約之事實，堪認定屬實。
六、綜上所述，被繼承人楊操生前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成立贈
    與契約，因該贈與契約所生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務，於
    楊操死亡後，依法由其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之。被上訴人依
    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伊，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
    勝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
    部分為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經審酌於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贅詞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
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3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楊馬信    住金門縣○○鎮○○路0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李沃實律師
上  訴  人  楊  鎧  
            楊忠偉  

            楊懷智  
            楊懷慶  
            楊懷璽  
            楊月雲  
            楊月招  
            陳志堅  
            陳志強  
            陳惠玲  
            陳巧泠  

被 上訴 人  楊懷仁  
訴訟代理人  郭浩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遺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2日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1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楊馬信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被上訴人備位之訴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部分，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楊馬信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當事人楊鎧以次11人，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㈡除楊馬信以外之上訴人楊鎧等11人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情形，爰准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主張：坐落金門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民國104年7月24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表明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伊（即楊操之長孫）所有，並履向親族傳達贈與伊長孫田之意，復於102年10、11月間，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交予訴外人即伊母許麗芬轉交伊，且交待盡快辦理過戶。伊返回金門探望楊操時，楊操亦多次（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同年2月1日期間）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催促盡快辦理過戶，經伊允諾受贈，雙方就系爭土地確成立贈與契約，但伊因念及家族人多口雜，為免撕裂家族情感，致迄未辦理系爭土地過戶等情，爰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楊馬信以：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贈與」部分，為傳統習俗祭祀繼承或身分繼承之產物，違背現行財產繼承及代位繼承之規定，違反強制規定及背於善良風俗，應屬無效。楊操生前只有長孫田贈與意思，並無一般贈與意思，不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被上訴人於楊操逝世近8年才起訴，其於二審始聲請傳訊親屬證人許麗芬、江美娟之證言及上訴人楊忠偉之陳述，均不足採。又系爭遺囑原本失蹤，且楊操有多次辦理土地移轉登記經驗，但卻未交付被上訴人辦理登記必備之印鑑證明書及印鑑，足證楊操已知悉贈與長孫田將引起重大家庭糾紛，或其長子楊媽輝（即被上訴人之父）拒絕繼承長孫田將無法達成再傳給被上訴人之目的。況楊媽輝為免兄弟失和，曾向楊操明確表示拒絕先繼承長孫田，後再由被上訴人繼承之事，益證被上訴人與楊操間贈與契約不存在。或由楊操在過世前，都沒有去辦土地過戶手續，且未處理系爭遺囑蓋章問題，可見其有撤銷贈與之意思。再者，系爭土地價值高達1千萬元以上，倘被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對其餘男系、女系繼承人均不公平，違反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原則，且被上訴人在96年楊媽輝過世、104年楊操過世，及105年伊委託代書辦理楊操遺產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前通知開會，均未曾提過或主張長孫田事，其數年後忽然主張，亦有權利濫用應失權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
四、上訴人楊鎧以次11人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除陳志堅、陳志強、陳惠玲、陳巧泠等4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外，其餘上訴人據先前於原審或本院準備程序或所提書狀，其中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述與楊馬信之陳述相同；楊忠偉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大嫂許麗芬，要被上訴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亦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語。楊懷智、楊懷慶、楊懷璽則具狀陳稱：伊等從小即知祖父楊操要贈與被上訴人長孫田之事，楊媽輝生前未曾拒絕或反對被上訴人受贈長孫田，且自始至終均交待被上訴人要長孫承重，承擔起家族責任等詞。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楊操所有，楊操於104年7月26日死亡後，由兩造共同繼承；楊操生前曾於93年8月10日簽立系爭遺囑，記載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即被上訴人）所有之事實，有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繼承系統表及系爭遺囑影本為證，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主張楊操於生前多次（最近1次為103年1月27日至同年0月0日間）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經伊允受之事實，為上訴人楊馬信、楊鎧、楊月雲、楊月昭所否認。經查：
　⒈楊操曾於93年8月10日作成系爭遺囑，其第5點記載：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該筆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由長子繼承等語，有該遺囑影本為證(原審卷一第25頁)，並為到場上訴人所不爭執。雖該遺囑為代筆遺囑，因其中見證人歐陽慈勤乃楊操之配偶，為作成遺囑時最優先順序之繼承人，且僅於遺囑上蓋章而未簽名，不符合民法第1194條、第1198條規定，欠缺法定要件而不具遺囑之法律效力，但足證楊操確實認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有使被上訴人單獨取得其所有權之意思。至該遺囑先稱：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為長孫楊懷仁所有」，又稱「由長子繼承」，前後語意雖似矛盾。惟參以系爭遺囑第7點記載：「金城鎮城段911-5、911-6、911-7、912-5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與他人合建所分得房屋)，以贈與及變更起造人方式分配予四個兒子人，每人分配一戶。…。該土地房屋贈與四個兒子所衍生之稅金及費用皆由所得人自行負擔，同時每人各應給予立遺囑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作為其與配偶之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等詞，其內容係楊操生前將該部分財產以贈與方式分配給4名兒子，同時要求每名兒子應給付100萬元，供其夫妻生活費及請人照顧之看護費用，而非就死後遺產為分配。且被上訴人主張該部分合建房屋土地分配4名兒子，已於94年間完成，與楊馬信陳述大致相符(原審卷一第291頁)，其餘上訴人亦無異詞。可見楊操之真意，實重在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應由長孫即被上訴人取得其所有權，非謂須先由其長子楊媽輝繼承，於楊媽輝死後再由被上訴人單獨繼承之意。準此，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定為長孫田，意欲使長孫即被上訴人無償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實甚為顯然。則楊操在簽立系爭遺囑之後，當面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並將該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乙情，即屬合於一般常情。
　⒉證人許麗芬（被上訴人之母）於本院證稱：楊媽輝（96年11月22日）過世後，楊操曾拿1張地契（指所有權狀）給伊收起來，說這塊地（即系爭土地）是長孫田，交被上訴人拿去辦一辦，辦理手續時如有缺什麼證件再去找他拿，當時上訴人楊忠偉在場；伊隔天就打電話給被上訴人說這件事，被上訴人農曆過年回來金門時，伊把權狀交給被上訴人；楊操在交付權狀後至過世前，均未聽過楊操要回權狀或表示不要贈與被上訴人；楊媽輝生前對於長孫田有意見，意思是認應該將權狀直接交給被上訴人，而不是交給伊，這樣比較好等語(本院卷第150-153頁)。證人江美娟（被上訴人配偶）亦證述：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第一件事就是去探望祖父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期間，伊與被上訴人回來金門，去探望祖父楊操時，楊操有說長孫田的地契（指所有權狀）已經給你媽媽，要被上訴人快去辦過戶；祖父過世前，每次去看他，都會催促趕快去辦過戶等情(同上卷第155-157頁)，並提出電子機票收據4張參證（同卷第93頁）。證人許麗芬、江美娟雖分別為被上訴人之母及配偶，與被上訴人有至親屬或配偶關係，但其證言內容並無不合常情之瑕疵，上訴人楊忠偉亦陳稱：約102年左右，伊祖父母做忌日前2、3日，伊曾見楊操高興的將1張所有權狀交給許麗芬，說要被上訴人去辦理過戶，伊不知道是那筆地號，伊曾聽楊操說之前租給人家存放瓦斯的那塊地要給長孫即被上訴人等詞(同上卷第146-147頁)；系爭土地（84年重測前為北一劃段177地號）之舊所有權狀〔重測斯時，地政機關並未繕發重測後土地權利書狀，係105年楊馬信辦理繼承登記時始核發新土地權狀，參金門縣地政局113年1月17日函及檢附之舊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土地權狀發放管理資料影本，同上卷第207-223頁〕，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復有其庭提該權狀正本經本院彩色影印附卷為證(同卷第148、161頁)；暨與楊操早先即以系爭遺囑明確表示系爭土地為長孫田，意欲使被上訴人無償單獨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之旨，並無違背，足認許麗芬、江美娟前開證言，並非虛偽，自堪值採信。上訴人徒以許麗芬、江美娟與被上訴人有上開親屬關係，且在楊操死亡近8年才起訴，及於第二審始聲請傳訊，並謂楊忠偉多年前有前科，抗辯彼等之證言或陳述皆不可信，尚非可取。綜上，依證人許麗芬、江美絹之證述及楊忠信之陳述，可知楊操生前確有將系爭土地贈與被上訴人之意思，對照系爭土地之舊土地權狀迄今仍由被上訴人持有，及楊操之代筆遺囑中，載有系爭土地所有權全部應為被上訴人所有等情觀之，堪認被上訴人主張楊操生前（最近1次）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間，當面向伊表示將系爭土地贈與伊，並經伊允受等語，與實情相符，應足採憑，其雙方就系爭土地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贈與契約即已成立。
　⒊上訴人雖抗辯系爭遺囑關於長孫田部分，違反現行財產繼承及代位繼承規定，依民法第71條、第72條規定為無效，且不適用民法第112條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規定云云。惟系爭遺囑雖欠缺遺囑之法律上效力，但可佐證楊操確有將系爭土地視為長孫田，有使其長孫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贈與意思，此與該無效之遺囑是否轉換為一般贈與之效力者無關。另於楊媽輝96年過世後，楊操始將系爭土地權狀交給被上訴人，並向被上訴人表示贈與系爭土地，亦與楊媽輝是否於楊操作成系爭遺囑後，曾說這樣會害兄弟吵架乙節，應屬無涉。又系爭土地在楊操生前均未辦畢過戶給被上訴人，與楊操與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是否存有贈與契約無關，無從以楊操生前未將該土地過戶給被上訴人，或未同時交付被上訴人印鑑證明或印鑑章，反推渠等間之贈與契約不存在，或楊操已向被上訴人表示撤銷贈與。至楊操於生前將其所有之系爭土地贈與長孫，乃其財產管理處分權之自由行使，倘因此造成其繼承人可分得之積極財產減少，亦與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無關。
　⒋另權利失效應以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義務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權利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對義務人之行為有應加以保護之情形，而依一般社會之通念，權利人如對之行使權利，有違誠信原則，始足當之。被上訴人在楊操過世後，楊馬信委託代書辦理繼承登記以前，未曾極力或起訴主張楊操贈與長孫田之事，而於數年後才主張，僅係單純權利之暫未行使，尚難反面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不行使其權利確已達相當之期間，致上訴人產生正當之信賴，信任被上訴人將不再行使其權利，並以此作為自己行為之基礎，而有何應加以保護之情事可言。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未於楊媽輝、楊操過世及楊馬信通知辦理繼承登記前主張長孫田之事，抗辯被上訴人為權利濫用應失權云云，亦屬無據。
　⒌據此，被上訴人主張被繼承人楊操於103年1月27日至2月1日之期間，向其表示贈與系爭土地，經伊允受，雙方成立贈與契約之事實，堪認定屬實。
六、綜上所述，被繼承人楊操生前與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成立贈與契約，因該贈與契約所生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債務，於楊操死亡後，依法由其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之。被上訴人依贈與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伊，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為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經審酌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贅詞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49條第1項、第85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